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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时代平台经济领域
金融业务的监管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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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在数字经济时代大背景下，平台经济领域金融业务不断深化发展，极大地提升了金融对实体经济的支持力

度。但是平台经济领域金融业务市场垄断、数据安全等问题凸显，给平台经济领域金融业务的有序发展带

来了风险，也使监管面临新的挑战。面对平台经济领域金融业务快速发展中的不健康、不规范苗头和趋势，

国家相关部门提出必须坚决纠正和治理。从监管侧出发，通过观察平台经济企业金融业务的演进过程和14家

代表性平台企业的金融业务现状，分析平台经济企业金融业务的风险及监管痛点，提出运用监管科技等手

段构建金融风险评价模型，第一时间发现风险苗头和隐患，及时发出预警，推动平台经济监管向主动监管、

穿透监管、一致性监管模式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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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gulatory thinking and practice of financial 
business in the field of platform economy in 
digital economy era

Abstract
In the era of the digital economy, financial business in the field of the platform economy is developing 

continuously, which has greatly enhanced the support of finance to the real economy. However, the prominent 

problems of market monopoly and data security in the financial business in the field of platform economy have 

brought risks to the orderly development of financial business in the field of the platform economy, and also brought 

new challenges to supervision. In the face of unhealthy and irregular signs and trends in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financial business in the field of the platform economy, relevant departments of the state put forward the need 

to resolutely correct and govern. Starting from the regulatory side, through the observation platform econom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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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terprise financial business platform for the evolution process and 14 representative enterprises present 

situation of the financial business, to analyze the risk of economic enterprise financial business platform and 

regulatory weaknesses, technics of regulation technology was put forward to construct financial risk evaluation 

model, the first time found risk behavior and hidden dangers, timely warning. The transformation of platform 

economic regulation will be promoted into active regulation, penetrating regulation, and consistent regulation.

Key words
digital economy, platform economy, financial business, regulatory technology

0  引言

在数字经济大发展的背景下，移动互

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等技术 推动着阿里

巴巴、腾讯、百度等众多平台企业的崛起

发展，不断革新着传统行业，逐渐提高开

展金融业务的能力，快速构建起一种全新

的平台金融 生态环 境，推动金融 业务模

式、金融产品和金融服务的创新， 如支付

宝、余额宝、借呗、理财通等，极大地提升

了对实体经济的支持力度。

 然而，在 平台 经济 领 域 金 融 业务 快

速发展的同时，一些新问题产生了。 一方

面，平台 经济 企 业 金融 业务市场 集中度

高，呈现垄断态势，数字技术引发了数据

信息安 全风险 等问 题，这制约了平台 经

济领域金融业务的有序发展；另一方面，

平台经济 企业 规 模 大，更易触发 金融 风

险，其业务合规、信息技术安全等方面缺

乏有 效的监管手段，既要 促 进其发 展 更

要把控其风险的现状 给监管治理提出了

新挑战。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

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

要》明确提出促进平台经济健康规范发展

的路径举措[1]。 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

员会坚持“全面监管、从严监管、实现可持

续发展”的原则，持续加大对平台经济企

业金融业务的整改力度。因此，本文在数

字经济时代的大背景下，从防风险角度出

发思考平台经济领域金融业务的科技监管

思路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当前学术界有关平台经济领域金融业

务的研究中，大多对平台经济企业金融业

务存在的风险进行分析和对平台金融业务

的垄断治理及数据治理进行研究，而应用

监管科技手段对平台经济领域金融业务进

行监管的研究课题较少。因此，本文立足于

监管侧，从防风险角度出发思考平台经济

企业金融业务的科技监管思路具有重要的

理论意义。

本文首先通过分析以阿里巴巴和腾讯

为代表的平台经济企业金融业务的演进过

程，说 明 其 金 融 业 务 的 本 质；其 次，对

14家代表性的平台经济企业金融业态进行

分析，阐明当前我国平台经济领域金融业

务的发展现状；再次，分析平台经济企业

金融业务的风险及监管痛点；最后，基于当

前国家有关部门对平台经济企业监管的政

策要求，结合平台经济企业业务的特点和

传统监管方案存在的不足，提出构建以大

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监管科技为支

撑的平台经济风险评价模型及监管平台，

第一时间发现风险苗头和隐患，及时向相

关监管部门发出预警，做到风险及时感知、

风险线索全面覆盖、风险证据及时固化、

风险处 置 精准及时，推动平台经济监管

向主动监管、穿透监管、一致性监管模式

转变，更好地防范金融风险，保护消费者

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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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平台经济企业介入金融业务的演
进过程

平台依托互联网及移动互联网等技术

快速发展并演化为平台经济，而平台经济

企业最初大多以电商、社交、媒体等业务起

家，后来逐步介入金融业务领域。从不同时

期的平台经济企业介入金融业务的路径来

看，大多从支付领域开始，逐渐拓展到贷款、

征信、保险、财富管理等其他金融业务。由

于阿里巴巴和腾讯两家平台企业的金融业务

在市场上占有较大份额且起步较早，本文以

这两家具有代表性的平台企业为例，将平台

经济企业介入金融业务的过程分为如下3个

阶段。

第一阶段：从电商、社交等平台介入支

付业务领域。

支付是平台企业的基础性环节，也是

平台经济企业金融业务的核心环节。平台

经济企业早期直接面向终端消费者构建平

台，如阿里巴巴于2003年正式上线的淘宝

电商平台，消费者可以在线上与更多商家

直接沟通交流，但线上交易双方却因时空

分割而缺乏信任，消费者担心支付货款后无

法收到货物，平台商户担心消费者收到货后

不付款。对此，阿里巴巴构建了一个交易双

方都可以信任的第三方账户平台——支付

宝，为双方提供“第三方担保交易”，有效

地解决了平台交易中的信任问题 [2]。起源于

社交平台的腾讯为了解决社交平台上用户

之间的收付款问题，也推出了一个在线收付

款平台——财付通。平台企业对支付模式的

创新不仅推动着自身在电商、社交等领域的

极速发展，而且为平台经济企业进一步向

金融领域发展提供了动力[3]。

第二阶段：平台企业不断扩展支付业务

服务场景，构建起广泛的线上生活体系。

随着互联网与产业的进一步融合，平

台企业的业务领域趋于多元化，平台上的

金融服务需求不断涌现， 第三方支付开始

融入更多场景，如缴费、充值、购票、转账

等，构建起广泛的线上生活体系[4]。 2003年

支付宝上线运营后，陆续推出了话费充值、

生活缴费、消费信贷等多样化的生活服务

场景[2]。而财付通凭借腾讯社交平台的众

多用户基础，以手机QQ钱包和微信支付钱

包为入口，融合了游戏、航旅、电商、保险、

电信、基金等众多行业的商业应用场景。

2011年5月，支付宝、财付通等第三方支付平

台收获了中国人民银行颁发的第三方支付

牌照，平台经济企业正式开始持照经营。支

付宝和财付通逐步垄断了线上支付领域[5]。

多样化的应用场景不仅进一步增加了阿里

巴巴、腾讯等商业平台的用户数量、提高了

用户黏性，也为平台经济企业向金融业务

的深入发展提供了基础。

第三阶段： 平台企业将支付业务拓展

到众多金融业务领域。

平台经济 企业凭借积累起 来的庞大

客户群体，囤积了大量数据信息，开始寻

求利用这些 数 据为现有客户提供金融服

务，依托第三方支付牌照从小额支付扩展

到信用贷款、信用卡还款、基金、保险、证

券交易及财富管理等金融业务。2010年到

2015年，阿里巴巴先后上线了小额贷款（以

下简称小贷）、保险、基金等金融业务，并

将其统一纳入蚂蚁集团。 蚂蚁集团旗下的

金融业务包括支付宝、余额宝、招财宝、蚂

蚁小贷、网商银行等，不仅强化了用户黏

性，提升了用户长期活跃度，还逐步垄断

了线上支付领域[6]。截止到2021年年底，

蚂蚁集团以支付业务为起点，覆盖了支付、

小贷、保险、保险代理、基金、银行等多个

金融细分领域[7]。腾讯同样覆盖了银行、证

券、保险、小贷、基金销售等众多金融业务

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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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社会数字化发展，平台经济企业

介入金融业务的广度和深度不断加深，但平

台经济企业的发展也进入竞争加剧及风险

累积阶段[8]。2020年，蚂蚁集团官宣A+H同

步上市计划后不久，先后两次被约谈，科创

板上市暂缓，进入整改阶段。为了更好地了

解平台经济企业金融业务存在的风险及监

管痛点，本文对国内14家主要互联网平台企

业金融业务的现状进行了分析。

2  平台经济企业金融业务现状分析

 本 文 选 取 阿里巴巴、 腾 讯 、天 星 数

科、苏宁金融、京东数科、新浪金融、滴滴

金融、国美信科、携程金融、陆金所、奇虎

360、度小满、美团金融和字节跳动 14家在

行业内影响力较高的互联网平台企业，通

过对这14家平台企业的金融业务经营情况

进行分析来说明平台经济领域的金融业务

现状[9]。

2.1  平台经济企业持有金融机构经营
许可证情况

 金融机构经营许可证（以下简称金融

牌照）是由中国人民银行、中国银行保险

监督管理委员会、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

会等金融监管部门颁发的金融业务经营

许可证， 我国需要审批的金融业务主要包

括小贷、支付、保险经纪、基金销售、商业

保理、消费金融、银行、保险、保险代理、

 融资担保、融资租赁、征信、证券投顾、基

金、交易所等 [10-11]。本文首先对14家平台

经济 企业持有的金融牌照情况进行统计

分析，具体见表1。

平台 小贷 支付 保险
经纪

基金
销售

商业
保理

消费
金融

银行 保险 保险
代理

融资
担保

融资
租赁

征信 证券
投顾

基金 交易所 合计

阿里巴巴 3 1 1 1 1 3 1 1 1 13

腾讯 1 1 2 1 1 1 1 2 1 1 12

天星数科 1 1 2 2 1 2 1 10

苏宁金融 1 1 1 1 1 1 1 1 1 9

京东数科 3 1 1 1 1 1 8

新浪金融 2 1 1 1 1 1 1 8

滴滴金融 1 1 1 1 1 1 1 7

国美信科 1 1 1 1 1 1 1 7

携程金融 1 1 1 1 1 1 1 7

陆金所 3 1 1 2 7

奇虎360 1 1 1 1 1 2 7

度小满 2 1 1 1 1 6

美团金融 1 1 1 1 1 1 6

字节跳动 1 1 1 1 4

合计 22 12 12 9 10 9 7 6 8 6 4 3 1 1 1 111

表 1　14 家平台经济企业持有金融牌照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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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持有的金融牌照数量来看，14家平

台经济企业合计共持有111张金融牌照，

其中阿里巴巴 持 有 的 金融 牌照 最 多，为

13张；腾讯次之，为12张。国家对金融牌

照的审批一向严格，在业界有“千金易得，

一照难求”的说法，可见这14家平台经济

企业在金融业务方面付出的努力及实力。

从持有的金融牌照类型来看，平台经

济企业的金融业务类型相当全面。小贷是

14家平台经济 企业都拥有的金融牌照，

甚至阿里巴巴、京东数科、陆金所、新浪

金融、度小满还不止一张；其次是支付牌

照，除奇虎360和陆金所外，其余12家平

台经济企业均拥有一张牌照；然后是保险

经纪牌照，10家平台经济企业拥有该牌照，

且腾讯和天星数科各拥有2张保险经纪牌

照。整体来看，目前我国金融领域需要金

融牌照的金融业务超过20余种， 而14家平

台经济企业所持金融牌照涵盖了 小贷、支

付、保险经纪、基金销售、商业保理、消费

金融、银行、保险、保险代理、融资担保、融

资租赁、征信、证券投顾、基金、交易所15类

金融业务，基本包含了大部分的重要金融业

务，这意味着平台经济企业在金融领域可

以更加合规灵活地开展业务。

从持有的金融牌照价值来看，阿里巴

巴拥有银行、保险、小贷、基金销售、支付5种

含金量非常高的金融牌照；腾讯持有支付、

保险、银行、征信、小贷等牌照。二者在平

台经济企业金融业务领域占据重要地位。

而天星数科、苏宁金融及京东数科等平台

企业也分别拥有多张含金量较高的金融牌

照，在平台经济企业金融业务领域也具有

比较高的影响力。

 综上，14家平台经济企业无论从持有

的金融牌照类型还是数量来看，在很大程

度上体现出平台经济企业在金融业务领域

的发展在不断地拓展和加深，以及企业在

市场中的地位和影响力。

2.2  平台经济企业金融业务规模

支付业务是平台经济企业最先介入的

金融业务。14家平台经济企业中有12家企

业拥有支付牌照。 以移动支付为例，艾瑞咨

询发布的《2020年中国第三方支付行业研

究报告》显示，2020年中国第三方移动支付

交易规模达249.3万亿元。 其中，阿里巴巴旗

下的支付宝交易规模超过120万亿，与腾讯

旗下的财付通合计占比超过 90%[12]。平台经

济企业在支付领域不断推动产业的数字化

发展。同时，平台经济企业的支付业务市场

集中度较高，存在垄断问题，可能会制约平

台经济企业的良性发展。

信贷业务是平台经济最想介入的金融

业务。小贷业务牌照是平台经济企业开展

信贷业务的重要通道，14家平台经济企业

均拥有小贷牌照，且阿里巴巴、京东数科等

企业拥有多张。 为了满足《网络小额贷款业

务管理暂行办法（征求意见稿）》中对跨省

经营的网络小贷业务注册资本50亿元门槛

的要求， 平台经济企业纷纷提高旗下小贷

公司的注册资本， 腾讯、字节跳动、京东数

科、美团金融、苏宁金融、奇虎360等平台将

小贷公司的注册资本提高至50亿元，并大

幅增加了实缴资本。 蚂蚁金服旗下小贷公

司的注册资本更是从80亿元追加到120亿

元，这一方面满足了监管要求，另一方面也

说明了小贷业务牌照对平台经济企业的重要

程度。信贷业务规模方面，以蚂蚁集团为例，

截至2020年6月30日，其产品花呗和借呗的

用户规模约为5亿人，合作的金融机构规

模超过2 000家，消费信贷业务规模约为

1.73万亿元，小微经营者信贷业务规模约为

0.42万亿元，在国内市场位列第一。 

财富管理业务是平台经济最具发展潜

力的业务。截止到2020年年底，我国财富管

理市场总规模突破200万亿元，成为全球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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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大财富管理市场。14家平台经济企业共拥

有基金销售牌照9张，基金牌照1张 ，以蚂蚁

集团的余额宝和蚂蚁财富、腾讯的理财通及

京东财富为代表。 截至2020年6月30日，蚂

蚁集团的资产管理规模高达40 986亿元 ，腾

讯理财通的管理资金保有量也达到9 000亿

元。 财富管理平台的理财产品包括货币型、

债券型、指数型及混合型基金、保险类理财

等多元化理财产品。平台经济企业理财业务

的创新推动着财富管理业务的发展。 

此外，在征信业务方面，平台经济 企

业也进行了探索，其中蚂蚁集团的芝麻信

用分和腾 讯信用分 最具代表 性。芝麻信

用依托支付宝等优势，在用户同意的前提

下 可以 获 取各 类 消费及行为数 据，利用

大 量的替 代 数 据实现 用户信用评 价，截

至2021年，芝麻信用收录了超过400万家

中小企业的信息，使用场景包括出行、住

宿、小额信贷等， 为我国超过3亿“信用白

户”建立了数字信用记录，芝麻信用分也

被当作不少现金贷平台的重要参考。

综上，平台经济企业以电商、社交等平

台方式兴起，逐步介入金融业务领域，以支

付为起点，不断深入信贷、资产管理、征信

等领域，业务产品不断创新，业务规模不断

扩大，业务范围不断拓宽，对实体经济的支

持力度得到提升，平台经济企业的发展非常

值得肯定。但是，产品创新可能会带来的合

规问题、企业规模巨大呈现出的企业垄断态

势及金融业务范围广可能引发的溢出风险等

问题也 不容忽视，这些问题制约着平台经济

的健康发展，也给监管提出了新的挑战。

3  平台经济领域金融业务风险及监
管痛点分析

自2020年至今，面对平台经济企业金

融业务存在的问题，监管部门出台了一系列

针对平台经济健康发展及平台经济金融业

务规范经营的文件。在2021年两会召开前

夕，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主席郭

树清肯定了中国互联网平台在数字信贷、

数字保险和其他服务中的表现，但也强调

任何业态的金融业务都要按照相应的规则

规范、法律法规来管理，不能有例外。

3.1  金融业务边界模糊问题与合规监管

平台经济企业依托自身具备的技术优

势、数据优势及用户基础等从电商、娱乐

领域进入金融领域，并不断扩展金融业务

范围和创新金融业务。虽然14家主要平台

经济企业持有的金融牌照数量和类型较

多，但平台经济企业不是金融类企业，若

通 过技术等手段改变一些金融产品和服

务的结构、功能和性质，却仍以原本的平

台业务进行掩盖，一方面可能造成客户对

金融产品和服务的概念模糊及性质混淆问

题，另一方面平台经济企业可能无法对客

户信息进行全面准确的评估，容易引发套

现甚至洗钱等违法活动。而当前监管存在

滞后性、人才约束、技术不足等问题，导致

对平台经济企业金融业务的合规性缺乏有

效监管手段。

3.2  平台金融业务技术信息泄露风险
与数据安全监管

 平台经济企业依托互联网、移动通信

等技术不仅掌握了用户的社交、购物等基

本信息，而且还可能掌握了用户的金融账

户、金融资产持有和交易等重要信息，平台

在海量数据的处理、保存、安全防护、管理

等过程中存在数据过于集中的问题，如果

管理不当或遭受攻击，会导致数据泄露、

混乱、丢失或损坏，不仅可能造成平台客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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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大财产损失和安全隐患，甚至可能会带

来全国性的金融混乱[13]。同时，随着数字

经济的发展，算法设计和编码存在漏洞，极

易导致网络病毒、恶意第三方插件等安全

风险，甚至网络诈骗等违法行为，进一步增

大了风险处置难度。面对这些问题，传统监

管手段效能弱化，监管部门需要提高针对

数据问题的有效监管手段和能力。

3.3  平台系统性金融风险与重要性机
构监管

一方面，平台经济企业规模足够大，市

场份额足够高，客户基础足够多， 本身就

具有系统性风险，如蚂蚁集团个人用户超

过10亿个，机构用户超过8 000万个 ，一旦

出现风险暴露，将引发严重的风险传染问

题。 另一方面，平台经济企业依托数字技术

介入金融业务，使得风险传播速度更快，范

围更广。金融消费者或投资者的行为特征

相对传统金融环境有了根本性改变，行为

逐渐趋同，当遇到突发事件时，更易出现

群体性非理性行为，进而诱发系统性金融

风险。 监管机构对平台经济企业金融业务

的治理需要更多关注“小而被忽视”的风

险和风险交叉传染的复杂性[14]。

3.4  平台金融业务溢出风险与社会治理

平台经济企业涉及存款、投资、保险等

众多领域，当某一领域发生突发事件，造

成互联网平台承受较大声誉冲击时， 平台

上的消费者和投资者往往会担心自身在互

联网平台上的存款和投资安全性，并可能

纷纷取出，造成流动性风险。同时，平台经

济的交叉网络效应使得平台的金融业务风

险向其他领域扩散，可能影响平台企业、

金融机构的正常经营，可能给金融监管部

门带来监管挑战，可能对社会民众形成负

面预期，进而产生重大社会影响。此时，仅

从金融监管角度似乎已经无法解决这些问

题， 需要考虑从社会治理的角度来应对。

4  平台经济领域金融业务的监管科
技思路

国家 对平台经济发 展 给 予了充分 认

可，但也 严肃 对 待发 展中的突出问 题。

 2021年10月18日，十九 届中央政 治局第

三十四次集体学习指出，我国数字经济在

快速发展中出现了一些不健康、不规范的

苗头和趋势，这些问题不仅影响数字经济

的健康发展， 而且违反法律法规，对国家经

济金融安全构成威胁，必须坚决纠正和治

理。这里指的就是平台经济企业垄断、数

据安全以及金融安全等问题。 2022年1月

18日，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等 九部门联

合发布《关于推动平台经济规范健康持续

发展的若干意见》（以下简称《意见》）[12]。

《意见》针对平台经济提出了发展与规范

并重的思路。其中，对于金融监管，提到 要

完善金融领域监管规则体系，坚持金融活

动全部纳入金融监管，金融业务必须持牌

经营。重点对支付领域、滥用非银行支付服

务相关市场支配地位、金融控股公司、投资

入股金融机构和 地方金融组织、金融消费

者保护机制等方面加强监管。 《意见》也提

出，要强化数字化监管支撑，建立违法线

索线上发现、流转、调查处理等非接触式

监管机制， 提升监测预警、线上执法、信息

公示等监管能力。2022年3月16日，国务院

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专题会议提出，稳妥

推进并尽快完成大型平台公司整改工作，

红灯、绿灯都要设置好。

 基于当前国家有关部门对平台经济企

业监管的政策要求，结合平台经济企业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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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的特点和传统监管存在的不足，构建以

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监管科技为

支撑的平台经济监管平台，实现对平台经

济的垄断行为、数据安全以及金融安全等

方面的监管已成为共识。

本文聚焦平台经济 领域金融 业务大

数据监管系统的构建思路，提出应用监管

科技手段对平台经济企业金融业务进行监

管。监管系统通过运用大数据、机器学习、

知识图谱、隐私计算等技术手段，穿透企

业实际经营业务，汇聚多源异构数据，构建

风险评价模型，第一时间发现风险苗头和

隐患，及时向相关监管部门发出预警，做到

风险及时感知、风险线索全面覆盖、风险

证据及时固化、风险处置精准及时，推动

平台经济监管向主动监管、穿透监管、一致

性监管模式转变，更好地防范金融风险，

保护消费者利益。

平台经济领域金融业务大数据监管系

统应具有如下4项核心功能。

（1）平台经济金融及类金融业务监管

按照金融活动全部纳入金融监管，金

融业务必须持牌经营的监管原则，需要将

应当纳入 监管范围的平台企业及其 涉及

的金融业务等基本情况查清楚，通过大数

据、知识图谱技术进行实际业务和产品穿

透，将平台经济企业牌照公司一并纳入监

测范围。值得注意的是，一些开展助贷业

务、理财产品推荐、保险产品的展示和销

售等业务的平台也应当属于金融业务范

畴。此外，还有一些平台提供非金融产品

的展示和销售服务，但消费者购买此类产

品的主要目的并不是消费，而是投资。此时

消费者实质上已经变成投资者，此类业务

也应当纳入金融业务监测和监管范围，如

与平台经济非同质化代币（non-fungible 

token，NFT）相关的业务。

（2）金融业务相关数据归集

数 据 是 平台经济 企业 监测的基 础支

撑，要实现对平台经济企业金融业务的监

测预警和监管，需要归集多渠道数据，依托

隐私计算等技术手段实现政府数据和企业

数据的合理应用。一是政府系统自身数据

的协同。不同行业的平台经济企业主管部

门并不相同，需要协调各主管部门的数据，

实现政府数据的协同。二是平台经济金融

业务往往跨区域，牌照公司的主管部门也

遍及全国，跨区域数据协调不现实。政府

部门可以和纳入监管范围的平台企业签署

协议，由平台按照指标的数据规格要求，

通过接口定期向相关政府部门推送数据，

数据最终接入平台监管系统。三是政府部

门可委托第三方采集互联网公开数据，如

投诉举报、舆情等数据，支撑相关指标的

运行。

（3）监管指标模型亮灯预警金融业务

风险

平台经济企业金融业务的监测预警和

监管的核心是监管指标体系的构建。可以

引入“冒烟指数”等金融风险监管理念，根

据平台经济企业金融业务类型，研判其可

能出现的相关风险，并据此设计出可量化、

可分析的监测监管指标。从平台经济企业

金融牌照统计结果来看，平台经济企业在

信贷、支付、保险、理财等领域大量开展业

务，涉及面广，容易出现的风险包括违规经

营、高利贷、个人隐私保护、滥用市场支配

地位、数据泄露等。根据不同风险设定不

同的分数，当监管指标分值达到中风险阈

值时打开黄灯预警，达到高风险阈值时打

开红灯预警，正常时保持绿灯状态。 由此

实现对平台经济企业金融业务风险的早发

现、早预警、早处置。例如，系统监测到平

台经济涉嫌无牌照经营金融业务时，可打

开红灯预警。

（4）风险处置形成业务闭环

当相关监管指标在运行过程中发现亮

灯预警时，可以自动触发相关预警并统一

2022065-8



BIG DATA RESEARCH   大数据54

上报预警管理中心，由牵头管理部门组织

相关部门进行研判分析，确认后形成行政

监管工作任务清单，并交由相关部门核查

处置。

确定系统核心功能后，需要按照功能

的需求来规划设计系统架构。 一般而言，

系统需要包括基础设施层、数据支撑层、

应用指标管理层、运行层、监测和预警结

果展示层等多层设计， 每层都具有比较精

确的功能，以更好地支撑上层的运行。

5  结束语

在数字经济快速发展的大背景下，平

台经济企业的金融业务广度和深度不断拓

展，极大地提升了金融服务的便利性，但是

在创新平台经济金融业务的同时，存在平

台经济企业金融业务边界模糊引发的合规

监管问题，技术信息泄露风险引发的数据

安全监管问题，垄断等引发的系统性金融

风险及重要性机构监管与社会治理等问题

及监管痛点。

目前 我国对平台经济 企 业 金融 业务

的发展给予了充分认可，但面对发展过程

中的问题还需严肃对待。监管部门虽然对

从事金融业务的平台经济 企业 进行约谈

并 要求其整改，但 监管侧缺 乏有 效的手

段 来平衡平台经济 企业金融业务的发展

与潜在风险。因此，结合平台经济企业金

融业务的特点和传统 监管存在的不足，

本文聚焦平台经济 领域金融业务大数据

监管系统构建的思路，提出运用大数据、

机 器 学 习、知 识图 谱、隐 私计 算等监 管

科 技手段，构建平台经济 领域 金融 业务

大 数 据监管系统，以期更 好地 把 控平台

经济 企业金融业务发展过程中的潜在风

险，保护消费者利益，推动平台经济健康

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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